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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全

“租男友/女友回家，帮你摆脱催婚

烦恼”“可拍婚纱照、可办形式婚礼，可

见家长朋友”“出租自己当伴娘，费用

300元，提前一天彩排加100元”……临

近年关，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租自

己”的业务更加火热，称可以提供陪聊、

陪玩、扮演角色等服务，并在详情页内

列出价格、自身优势等信息。在网络平

台上，“伴娘出租”“女友出租”“冒充家

长父母老师”等服务各式各样。多名

“出租”自己的受访者表示，其经常会收

到非出租要求的骚扰信息，甚至还有不

少骗局。

在法理逻辑上，因自然人不能作为

出租标的物，所谓的“租人”实际上是一

种劳务雇佣关系。从现实情况看，“租

人”服务主要集中在“租男友/女友”方

面。虽然此举是不少单身男女为应付

长辈“催婚”的无奈选择，确实满足了需

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租友”就没有任何

问题。毕竟，“租友”在很多时候都是游

走于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边缘，很容易引

发一系列道德和法律问题。也正因此，

近年来“租友”服务日渐沦为诈骗、色情

等不法行为的花式马甲，危害不容小

觑。

有人认为，“租男友/女友”在法律

上属于雇佣合同，是雇主通过协议、合

同的方式，约定受雇方履行一定义务、

待完成后给付佣金的行为，只要不违背

公序良俗和挑战法律底线，都无可指

责。诚然，正当的雇用合同依法受到保

护，但需要厘清的是，租来的“男友”或

“女友”以恋人的身份出现在长辈面前，

等于是用欺骗手段在长辈面前搪塞“催

婚”，即使所有服务没有僭越法律，因这

种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也不应提倡。

实际上，“租友”合同没有任何法律

效力。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不受法律保护。显然，认为租男女朋友

不违法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

对此保持清醒认识，“租友”的主体可能

为此面临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必须慎

之又慎。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租友”平

台明目张胆地宣称，租来的男女朋友除

了可以提供唱歌看电影、旅游陪同、聊

天叫醒等常规服务外，只要给足佣金，

还可以“什么服务”都能提供，这就为违

法犯罪活动开启了“偏门”。在这种情

况下，所谓的“租友”雇佣合同实际上就

成了部分“租友”平台违规从事不法业

务的遮羞布，以致租个男女朋友回家过

年就等于租了性伙伴的丑恶现象时有

发生，令人深恶痛绝。

更要看到的是，由于监管滞后，加

之平台对租赁双方身份信息和真实租

赁意图疏于审查，一些心怀不轨者，以

“租友”为名，肆无忌惮地实施非法拘

禁、强奸、绑架、诈骗钱财等犯罪活动，

由此引发了诸多悲剧和违法严重后

果，令人觉得租个男女朋友回家过年

处处都是“坑”。这些防不胜防的陷

阱，对于“租友”者而言，更需要引起高

度警觉。

总而言之，“租友”服务的参与者不

能在“租友”的花式马甲掩盖下从事违

法犯罪活动。对此，监管部门要依法依

规强化监管，有针对性地出台严密和行

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对有悖公序良俗和

法律的“租友”行为果断打击。同时，对

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平台，亦应强化主

体责任，以此倒逼其主动强化自律，切

实当好“守门人”，确保有悖公序良俗和

法律的“租友”行为不窜出法治“笼子”。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巩固提升

“双减”成果、促进优质

教育加快发展……在近

期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

上，多地政府工作报告

围绕完善五育并举育人

体系、加快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提出新举措、

谋划“施工图”。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保障“课间十分钟”

本报评论员 马丽红

近日，四川省旺苍县嘉川镇灯塔村村

民郭某自办宴席，祭祀父亲去世三周年，后

被亲戚实名举报。村委会以郭某违反当地

自办宴席规定为由，收取惩罚性“教育费”

1000元。村支书徐凯回应称，郭某多次违

规办酒，亲戚因随礼有负担才实名举报，罚

款也将公开用于农村经济建设。此新闻一

出，不少网友力挺村委会的处罚决定，还认

为罚轻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村委会的处

罚于法无据。

2020年6月出台的《嘉川镇规范农村自

办宴席实施方案》对自办宴席范围进行了

规定：婚嫁宴席、丧事宴席、寿宴（年龄60周

岁及以上每间隔十年可操办一次寿宴），除

以上三类外，乔迁、升学、满月、参军、开业、

周年等其他事由，一律不允许置办酒宴。

根据该规定，郭某办宴席祭祀父亲去世三

周年不在置办酒席范围内。但是，上述《实

施方案》属于村规民约范畴，因此不具备强

制执行力。所以，村委会借“教育费”之名行

处罚之实，在法理上难以站住脚。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

权必须由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而且

必须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显然，乡镇

不具备单独设定 1000 元罚款的处罚设定

权，村委会也没有处罚的权力。

而且，一罚了之也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农村宴请是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

传统，喜怒哀乐、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

祭祀……人生的大事小事，都是通过一场

场宴席将亲朋好友串联起来。要移风易

俗，可不是“罚款1000元”就能实现的。

因此，基层干部在移风易俗中还得多

下真功夫，在守法的同时还要用对方法，刹

住不良风气的同时也要重视村民的情感需

求，从而预防基层矛盾纠纷的发生。在刚

性罚款和柔性规劝之间，基层干部可以多

听听村民们的意见，尊重村民们的合理诉

求，在村规民约中出台一些激励性和约束

性措施。比如，遵守约定的可以免费乘坐

公交、免费在当地景区参观、优先办理有关

证件等；违反约定的，可以取消评先资格，

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用批评教育、赔礼

道歉、写保证书、违约行为公示或通报等方

式，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的执行。

另外，在红白喜事中，针对礼金高的难

题，基层干部可以和村民们一起算算宴请

账，成本开支是多少、每人收取多少礼金合

适，然后在村规民约中对礼金数额、宴席桌

数、规格标准等进行规范；针对大肆宴请铺

张浪费问题，基层干部更要以身作则、率先

抵制陋习，倡导喜事简办、厚养薄葬、俭以

养德的社会新风尚。

移风易俗是个漫长的过程，基层干部

既要留住农村的“人情味”和“烟火味”，也

要真正下功夫，给群众减少人情债；要在传

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

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然后教

育引导、循序渐进，要敢于“作为”，更要“善

为”“巧为”。如果只是搞生硬粗暴的“以罚

代管”，不仅会付出违法的代价，更可能会

让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谨防“租友”沦为不法行为的花式“马甲”

基层干部在移风易俗中要守法还要用对方法

苏砥

据媒体报道，前不久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内，

有人为了拍摄天鹅带天鹅宝宝在冰上行走的画

面，将原本在岸上休息的天鹅赶到冰面，导致天

鹅在惊慌中飞起，而天鹅宝宝只能用稚嫩的脚

蹼在冰上行走。一天反反复复下来，有的天鹅

宝宝脚蹼被严重冻伤。

诱拍严重干扰动物生活，不论出于什么原

因都不应该。曾有游客为了捕捉鸟类展翅、舞

翅、嬉戏的画面，用金属丝串着小虫、果子吸引

鸟类啄食，导致金属丝扎伤小鸟。个别摄影爱

好者为清晰拍摄大鸟喂食幼鸟的画面，将鸟窝

附近枝叶全部剪掉，致使幼鸟无树叶遮蔽被太

阳晒死。类似事件让人心痛也令人警醒。公园

等相关主体应加强宣传引导，并拿出“长牙齿”

的管理举措，避免类似现象再次发生。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的不当行为

会对动物、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如今，随着全

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要不要保护

已经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护、如何

与动植物更加和谐地共生共存。在生态修复

中，我们强调避免过多人工干预；在动物保护

中，我们也呼吁非必要不干预。始终保持敬畏，

讲求科学方法，才能在遏制故意伤害的同时，避

免一些无心之失。

还要看到，这类诱拍反映的不只是生态文

明问题，也是社会文明问题。很多人都有留住

精彩、分享美好的冲动，人们对拍摄好照片、提

升摄影技术的需求也让不少摄影博主受到关

注、脱颖而出。但再怎么拍，都不能把定格精彩

建立在影响自然生态、干扰正常秩序、影响他人

生活之上，更不能为了博取流量越过文明的底

线、法律的红线。一举一动显文明，按下快门时

不能让文明“失焦”。守住流量时代的“镜头文

明”，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请守住
“镜头文明”


